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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资 发 展 监 管 协 议

甲方：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

乙方：

本宗地位于盐都区东进路北、宝进路西侧，用地面积

103847 平方米，用途为居住用地（含 3%-5%商业配套），

现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协定本协议：

1、甲方按合同约定在乙方缴纳全部土地价款及土地契

税后及时向乙方交付净地。

2、乙方开发的建设项目严格按照盐城市自然自源和规

划局出具的规划设计要点实施规划建设。

3、乙方竞得土地使用权后必须接受甲方监管，按照双

方签订的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约定按期缴纳

土地出让金，6 个月内开工建设，3 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，

4、乙方需在分块 A 内按省级优质幼儿园标准无偿配建

不少于 4 轨的幼儿园，建成后移交地方教育主管部门。项

目内公共服务设施、物管用房、养老服务用房、业主活动

用房等都按规范进行配建。

5、住宅项目装配式建筑和成品住房的比例分别不得低

于 45%、40%，单体预制装配率不得低于 45%。

6、该项目临主干道不宜设置出入口，建筑高度及施工

设备需满足航空控制要求，地下空间不得布置商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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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违约责任：

甲方未能按期交付土地或交付的土地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

土地条件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规定的条件履行义务，并且

赔偿延误履行而给乙方造成的直接损失。

乙方未按约定缴纳土地出让金的，每延期一天，需向

甲方交纳欠缴出让价款的 1‰的滞纳金。乙方延期付款超过

60 日，经甲方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出让价款的，甲方有权解除

合同，乙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。

乙方未能按约定开工、竣工的，每延期一天，需向甲方

交纳宗地出让价款的 1‰的违约金。

乙方未按期建设并交付无偿配建的幼儿园及公建配套

设施的，甲方可停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，不得进行项目

综合验收，直至达到交付标准。

乙方实施项目建设中，未按规划条件实施建设，装配

式建筑和成品住房的比例达不到规定比例要求，甲方可依

据《城乡规划法》第 64 条进行处罚，停止建设工程规划许

可审批，不得进行项目综合验收。

本协议一式贰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

乙方： 法定代表人（代理人）

2020 年 月 日


